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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 1月 15日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第 1373（2001）号决议所设 

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提及我 2001 年 10 月 19 日的信(S/2001/986)及其附件，其中列出了安全

理事会第 1373（2001）号决议第 6段所设委员会(反恐怖主义委员会)的头 90天

的工作方案。我在此附上反恐怖主义委员会第二个 90天的工作方案。 

 委员会对头 90 天内执行其任务得到联合国会员国的支持表示欢迎，并期待

在下一个工作期间得到进一步合作。委员会将继续在工作中不偏不倚和保持透

明。作为主席，我将继续定期向更多的会员国简报委员会工作，我的门向它们开

放。 

 委员会第二个 90天的工作重点是会员国按照第 1373（2001）号决议第 6段

的规定提交的报告。工作方案说明了委员会打算在秘书长为此目的任命的专家提

供帮助和咨询的情况下，在本工作阶段结束前审议完所有报告。委员会对到目前

为止所收到的 119个会员国关于其执行第 1373（2001）号决议所载措施情况的报

告表示欢迎。委员会呼吁尚未提交第一份报告的会员国尽快提交报告。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第 1373（200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主席 

     杰里米·格林斯托克（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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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02年 1月 15日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第 1373（2001）号决议所设 

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反恐怖主义委员会的工作方案（2001 年 12月 28日至 

2002年 3月 27日） 

 本文件列出了反恐怖主义委员会自 2001 年 9月 28日通过 1373（2001）号决

议起的第二个 90天 (即 2001 年 12月 28日至 2002年 3月 27日) 的工作方案。

本工作方案更新了为头 90天提交的方案。 

 
 

摘要 

 委员会将： 

最迟在 2002年 1月 31 日： 

· 印发一份联络点订正名单(见下文第 1段)； 

· 建立一个专家核心和专家库(第 2段)； 

· 开始处理第一套报告(第 3段)； 

最迟在 2002年 2月 28日： 

· 审议完第一套报告的三分之一(第 3段)； 

· 建立第 1373(2001)号决议所涉领域内的可用援助目录(第 4段)； 

最迟在 2002年 3月 27日： 

· 审议完第一套报告的三分之二(第 3段)。 

 
 

细节  

1. 联络点 

 反恐怖主义委员会已采取步骤，通过公布一份联络点名单，促进委员会与各

国和有关国际组织之间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就安理会第 1373（2001）号决议所述

事项进行对话。 

 反恐怖主义委员会将在 2002年 1月 31 日前更新名单并在以后定期更新。反

恐怖主义委员会鼓励所有国家在第 1373(2001)号决议所述事项上利用联络名单

并加强在此领域的合作。请尚未提交联络点的少数国家尽快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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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委员会顾问 

 已任命一个专家小组向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提供工作咨询。秘书处已经任命得

到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核可的 6名独立顾问，他们将在本工作方案整个期间内向反

恐怖主义委员会提供服务。秘书处还拟出一份具有更多专家的名单，他们可以应

要求向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提供咨询，秘书处将继续收集各国提名的候选人简历。 

 专家们将审议每个国家的报告，并为反恐怖主义委员会及其小组委员会(见

下文)撰写书面分析，介绍第一份报告需要什么后续行动(如果有的话)以及请求

或要求何种协助(如果有的话)。 

3. 各国提出报告 

 为帮助各国履行安全理事会第 1373（2001）号决议第 6段规定的义务，向委

员会报告为执行本决议而采取的步骤，委员会制定了提交报告的准则。 

 反恐怖主义委员会已经成立了三个小组委员会，每个小组委员会由五名委员

会成员组成，它们将初步讨论每份报告和专家们的分析。有关的小组委员会将邀

请有关国家的代表出席小组委员会对其报告的部分讨论。专家们也将出席。小组

委员会将向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报告所达成的结论和所建议的任何后续行动。 

 反恐怖主义委员会将审议每份报告，以及小组委员会就该份报告达成的结

论。反恐怖主义委员会将通过该委员会主席写信与有关国家进一步联系(该信不

广为分发)，其中阐明讨论的实质内容和对执行第 1373(2001)号决议情况所表达

的任何关切。反恐怖主义委员会将告知每个国家提交进一步信息或进一步报告的

期限。 

 反恐怖主义委员会主席还将致函安全理事会主席，将该委员会已经审议一国

的报告这一事实记录在案。该信将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 

 反恐怖主义委员会的目标是不迟于 2月 28日审议完所提交报告的三分之一，

3月 27日以前审议完所提交报告的三分之二。 

 反恐怖主义委员会也将紧急联络尚未提交报告的国家。  

4. 援助 

 为协助各国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373（2001）号决议，反恐怖主义委员会将汇

编一份关于该决议所涉立法和行政做法领域的咨询和专门知识来源目录。委员会

已请各国向委员会通报该决议所涉领域的任何可用援助，包括： 

 (a) 有关技术援助方案； 

 (b) 现有的财政援助； 

 (c) 示范立法或条例的范例或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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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关于行政做法的信息； 

 (e) 何处可获专门知识。 

 将不迟于 2002年 2月 28日建立该目录，并及时根据提供的新信息更新目录。 

 需要援助的会员国可以在其报告中或随时另外单独向反恐怖主义委员会通

报其援助要求。 

 反恐怖主义委员会将继续与可能的援助提供者保持联系。 

5. 委员会工作的透明度 

 反恐怖主义委员会将定期提供有关其活动的信息，包括通过主席举行简报

会。 

 

 


